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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農業部研擬自然碳匯方法學中，企業可透過加強或改善既存森林、竹林

經營方式，增加自然碳匯，申請取得減量額度。而國產材可製成「收穫

林產品」或「收穫竹產品」等碳庫形式，試述林木的碳吸存及其產品的

碳貯存效益。（25 分）

二、林業剩餘資材之回收再利用，可成為重要的碳貯存途徑，有助於減緩溫

室效應，更能促進資源之永續利用，試舉出林業剩餘資材再資源化的利

用方式。（25 分）

三、製漿造紙須將木質素破壞才可使纖維素分離出來，試述將木材轉變為紙

漿的方法，並說明其優缺點，並試述硫酸鹽製漿法（Kraft pulping）的使

用時機與優缺點。（25 分）

四、試說明木材水分調節的重要性，及水分調節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損傷及

原因。（25 分）


